
宁夏欣惠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邵全才、李银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欣惠丰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邵全才、李银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宁夏欣
惠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0314.11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342.25元
（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2年11月22日），并要求被告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 2022年 11月 22日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
2.被告邵全才、李银燕对被告宁夏欣惠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的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109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
定于公告见报后第 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0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黄桂芬：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黄桂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黄桂芬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 79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28417.35元（利息、罚息
暂计算至 2022年 11月 17日），并要求被告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 2022年 11月 18日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
息、罚息、复利。2.本案的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
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2023）宁 0122民初 109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告见报后第 48
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10时 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范彬、张梅玲、范建华、范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彬、张梅玲、
范建华、范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范彬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98841.17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13659.22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1日），并要求被告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 2022年
5月 11日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被告张梅玲、范建华、范平
对被告范彬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
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
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1093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告见报后第 48
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5时 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赢聪、黄培川、李茜、杨成、马春鸿：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赢聪、黄
培川、李茜、杨成、马春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马
赢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0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29081.88元（利息、罚息暂
计算至 2022年 9月 23日），并要求被告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
算方式承担 2022年 9月 24日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被
告黄培川、李茜、杨成、马春鸿对被告马赢聪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本案的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1095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告见报后第 48天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杨勇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0000元，并
支付利息、罚息44374.04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2年12月08日），并要求被
告按照《富民卡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2022年12月09日至
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本案的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你
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
109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
院定于公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宋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宋健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并
支付利息、罚息21651.95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2年12月08日），并要求被
告按照《富民卡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2022年12月09日至
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本案的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你
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
109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
定于公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沈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沈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沈波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要求被告按照《黄河E贷授
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
利息、罚息、复利;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
兰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青、杨正雄：

本院受理的原告华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青、杨正雄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杨青偿还原告华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共计70284元；2.判令被告
杨青支付原告自 2022年 4月 20日起至实际给付全部欠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垫付款
7028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3.判令原告华汇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杨青提供抵押担保的其名下宁CKA161雅阁牌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杨正雄对被告杨青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
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由两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关立柱与被执行人周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周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周桉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东路水木兰亭2号楼3单元302室房房屋及房屋所占
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周桉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东路水木兰亭2号楼3单元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29日10时至2023年5月2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15000元，保证
金：5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
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
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4
月2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
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关立柱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杨贵春与被执行人辛彦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辛彦林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辛彦林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朔方南街金属制品厂综合楼4单元601室
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第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辛彦林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朔方南街金属制品厂综合楼4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4日10时至2023年4月5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
拍价：140000元，保证金：15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
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
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3月3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
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杨
贵春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斌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
代偿129804.8元及利息8281元（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
场报价利率（LPR）3.65%暂计算至2023年1月16日，要求被告支付至实际付清
代偿款之日），暂合计：138085.8元；2.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
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09：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新美冶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华与被告宁夏新美冶
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1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李建华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 100 元，公告费 900 元，合计
1000元，由原告李建华负担。本院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 705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晓焓：

本院受理的原告隆德县长乐五金商行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423民初5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杨晓焓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隆德县长乐五金商行五金
材料款236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晓焓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
生法律效力。

隆德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55号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兴国、李风兰、
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请求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3号楼 4单位 401室房屋总建筑面积 76.71平方米中的
67.965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3号
楼4单位401室房屋67.965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告名下；3.请求
判令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54594.4元（暂计算至2022年6月30日为
554594.4元，计算方式：67.965平方米×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554594.4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
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03号

魏玲军：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魏玲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宜居苑 20号楼 3单元 601号房屋；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欠付的房屋租金19623.68元【79.04×22个月（2019年1月1日-2020年10
月10日）+777.6×23个月（2020年11月1日-2022年9月30日）】，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777.60元/
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5987.03元（详见附表）；（上述第2.3项合计25610.71元。租金、违约金自2019年1月起算暂计算至
2022年9月30日，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2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90号

董秀兰：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董秀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宜居苑6号楼2单元603号房屋；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22
年9月30日欠付的房屋租金23949.43元【189.32×14个月（2019年5月1日-2020年6月30日）+788.85×27个月（2020年
7月1日-2022年9月30日）】，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788.85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10月1日起至
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8374.30元（详见附表）；（上述第 2.3项合计
32323.73元。租金、违约金自2019年5月起算暂计算至2022年9月30日，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
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春浩：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玉蓉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
53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 1600元，
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350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32号

马利波：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雄通水暖经销部、董晶晶与被告王恩
永、马利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
被告王恩永给付原告货款33894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0378.8元；2.依法
判令被告马利波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横担一般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82号

郑利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闫琴与被告郑利华、俞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
令被告郑利华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16942.54元，并支付利息 434770.19元（该金额
计算至起诉之日，同时要求自起诉之次日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持续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合计 651712.73元；2.判令被告俞进对郑利华上述所负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366号

王绍波：

本院受理原告李保重与被告王绍波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材料款 21864元，支付从 2020年 7月份起至 2022年 9月份
期间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8523号

蔡婷：

本院受理原告詹兴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3000元；2.本
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4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佳：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光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104民初18421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王光武借
款4979元，并按照年利率3.85%支付该借款自2020
年2月9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3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573号

宁夏瑞晟达建材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银圣德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瑞晟达建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 0104民初 75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瑞晟达建材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银圣德建材有限公
司货款 49170元，并按照利率 3.85%支付 49170元自 2020年 11月 10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03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瑞晟达建材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学云、王云珍：

本院执行的（2015）贺民初字第 837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贺兰县金
贵镇李静机砖厂与被执行人唐学云、王云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唐
学云、王云珍至今未履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贺兰县金
贵镇李静机砖厂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人唐学云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
县银河西路银大安鑫花园26号楼5单元2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宁0122执452号执行裁
定书、（2016）宁0122执45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6）宁0122执452号通知书，
通知你们于2023年4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4月 18日上午 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
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2023年5月18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
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华睿翔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永禄、商恩柱与石嘴山市合庆源煤炭运销有限
公司及你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起诉要点：1.依法撤销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2022）宁 0202执异 50号执行裁定书，判令不
得追加孙永禄、商恩柱为（2021）宁0202执7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
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方直接或者留置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马晓虎：

本院受理原告荣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马晓虎偿还原告垫付租金213894.06元、资金占用费6300元<暂计
算至2023年1月10日，按照日千分之一实际计算至清偿完毕止>；
2.判令被告马晓虎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4500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秀娟：

本院受理原告李彦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5600
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速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1635号

宁夏盛世东祥商贸有限公司、宁夏融汇漆业有限责任公司、洪学祥、王安宏、吴冬霞、杨涛、祁彦蓉、张晓华、银川金皇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

本院在执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夏盛世东祥商贸有限公司、宁夏融汇漆业有限责任公司、洪学祥、王安宏、吴
冬霞、杨涛、祁彦蓉、张晓华、银川金皇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1）
宁0106民初198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执行人祁彦蓉名下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
公寓十号楼405号（产权证号20161737）予以评估，进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4月1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5月24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
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3年6月8日前向本
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3年6月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
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
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北分公司、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宁夏金长城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宁夏
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北分公司、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205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李忠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李忠宁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灵动健身俱乐部：

本院受理原告王颖与被告银川高新技术开
发区灵动健身俱乐部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3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莫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莫鹏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风虾：

本院受理原告者银学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31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2023）宁 0424民初 317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证据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泾河源法庭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平罗县春发畜产品有限公司、柳长春、刘凤贤：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平罗县
春发畜产品有限公司、柳长春、刘凤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宁夏禾黍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7360B99）申请变更为本案的申
请执行人，本院作出（2023）宁0105执恢1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宁夏禾黍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7360B99）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案件执行标的701050.67元，执行费9411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因被执行人平罗县春发畜产品有限公
司、柳长春、刘凤贤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将
依法对被执行人柳长春名下位于宁夏永宁县望远四季鲜综合批发市场四号楼
1-6-18号房（房权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45900号）和四号楼1-3-1号房（房
权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46508号）房产进行评估，并依法在淘宝网上进行公
开拍卖。现通知你（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上午10时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执行事务中心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6月5日到我院领取评估报告，如有异议，
于2023年6月15日前向我院书面提出。如遇节假日，上述日期均顺延至假后第一
工作日同一时间。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于2023年6月20日对
上述房屋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启动公开拍卖，届时请留意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6258号

武学涛：

申请执行人周四才与被执行人武学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4民初1427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至今
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周四才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武学涛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
通区文化街东侧纬一街北侧恒大名都十七号楼11902号【宁（2021）利通区不动产权第W0002576号】的房屋。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
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
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
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
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4月14日下午14时30
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2年5月15日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
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
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
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
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
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
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
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东：

本院受理原告鲁建红与被告陈东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工程欠款11720元，及占用期间利息4149.98元
（依据LPR利率，暂从2013年12月20日计算至
2023年2月2日起诉之日）并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总计15869.9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
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
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
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光公司）与被告王飞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
民初 4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飞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代偿款 57833.65元及利息 1230.81元（后续利
息，以未付代付本息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自2022年
7月 21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金色阳
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84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王飞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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